
2010年大陸增值稅重大變化

及申報風險
2009年大陸增值稅暫行條例作出了允許抵扣固定資產(不動產除外)進項稅額及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徵收率

至3%的規定，2010年亦有不少變化，值得台商留意。 

2010年3月20日後，如何辦理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 

大陸國稅總局頒佈《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管理辦法》（國家稅務總局令2010年第22號）及《關於

明確《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管理辦法》若干條款處理意見的通知》國稅函﹝2010﹞139號，並於2010年

3月20日起施行。 

一、不辦理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的增值稅納稅人 
（一）個體工商戶以外的其他個人(指自然人)； 
（二）選擇按照小規模納稅人納稅的非企業性單位(指行政單位、事業單位、軍事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

單位)； 
（三）選擇按照小規模納稅人納稅的不經常發生應稅行為的企業(不經常發生應稅行為的企業，是指非增

值稅納稅人；不經常發生應稅行為是指其偶然發生增值稅應稅行為)。 

二、強制性認定為一般納稅人資格的增值稅納稅人 
除不辦理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的企業外，納稅人在連續不超過12個月的經營期(指在納稅人存續期內的連

續經營期間，含未取得銷售收入的月份)內累計應徵增值稅銷售額（包括免稅銷售額）超過上述小規模納稅人標

準時，皆應當在申報期(指納稅人年應稅銷售額超過小規模納稅人標準的月份（或季度）的所屬申報期)結束後

40日內向機構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請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若納稅人未在規定期限內申請一般納稅人資格認

定，主管稅務機關會在規定期限結束後20日內告知納稅人應辦理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 

三、自行選擇性認定為一般納稅人資格的增值稅納稅人 
納稅人在連續不超過12個月的經營期內累計應徵增值稅銷售額（包括免稅銷售額）未超過上述小規模納稅

人標準(製造50萬/貿易80萬)及新開業的納稅人，若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納稅人可以向主管稅務機關申請一般納

稅人資格認定： 
（一）有固定的生產經營場所； 
（二）能夠按照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規定設置帳簿，根據合法、有效憑證核算，能夠提供準確稅務資料。 

曾有不少台商詢問，近兩年來大陸各地開放個體工商戶(簡稱個體戶)給台灣個人申請，且聽說個體戶只要

按核定營業額繳3%增值稅及個人所得稅就好了，免去很多稅務煩惱。現在看來並非如此，大陸國家稅務總局

現在希望更多納稅人納入增值稅一般納稅人來管理，只要達到認定標準的個體工商戶，仍須強制性在期限內向

稅局申請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而成為按17%或13%來計算銷項稅額的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對於較少進項稅額

的納稅人而言，無疑會減少收入，增加成本。 



新設貿易公司 仍可提前申請一般納稅人資格 

新辦貿易公司，若為小型商貿批發企業(暨台商之盤商)，是指註冊資金在人民幣80萬元（含80萬元）以

下、職工人數在10人（含10人）以下的批發企業。只從事出口貿易，不需要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企業除外。

依據大陸國家稅務總局令2010年第22號仍可申請一般納稅人資格，惟稅務機關仍會採取納稅輔導期管理！ 
依據《關於印發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納稅輔導期管理辦法的通知》國稅發﹝2010﹞40號規定，納稅輔導期

管理期限如下： 

  

小型商貿批發企業 
 

3個月 
 

1. 增值稅偷稅數額占應納稅額的10%
以上並且偷稅數額在10萬元以上

的； 
 

2. 騙取出口退稅的； 
 

3. 虛開增值稅扣稅憑證的； 
 

4. 國家稅務總局規定的其他情形。 
 

6個月 
 

     輔導期納稅人取得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聯、海關進口增值稅專用繳款書以及運輸費用結算單據應當

在交叉稽核比對無誤後，方可抵扣進項稅額。 

納稅輔導期 重新買發票要暫繳稅款 

依據國稅發﹝2010﹞40號規定，主管稅務機關對輔導期納稅人實行限量限額發售專用發票： 
（一）實行納稅輔導期管理的小型商貿批發企業，領購專用發票的最高開票限額不得超過十萬元；其他

一般納稅人專用發票最高開票限額應根據企業實際經營情況重新核定。 
（二）輔導期納稅人專用發票的領購實行按次限量控制，主管稅務機關可根據納稅人的經營情況核定每

次專用發票的供應數量，但每次發售專用發票數量不得超過25份。 
輔導期納稅人領購的專用發票未使用完而再次領購的，主管稅務機關發售專用發票的份數不得超過核定的

每次領購專用發票份數與未使用完的專用發票份數的差額。 
依據國稅發﹝2010﹞40號規定， 輔導期納稅人一個月內多次領購專用發票的，應從當月第二次領購專用

發票起，按照上一次已領購並開具的專用發票銷售額的3%預繳增值稅，未預繳增值稅的，主管稅務機關不得

向其發售專用發票。 
預繳增值稅時，納稅人應提供已領購並開具的專用發票記賬聯，主管稅務機關根據其提供的專用發票記賬

聯計算應預繳的增值稅。 

稅法對小規模納稅人的認定標準未變 
大陸針對貨物製造與買賣課徵增值稅（類似台灣的加值型營業稅），並按一般納稅人身分與小規模納稅人

身分管理，其中一般納稅人在國內銷售時，增值稅稅率為17%或13%，進項稅額可以抵扣；小規模納稅人自

2009年1月1日依《增值稅暫行條例》規定，其增值稅徵收率為3%，進項稅額不可以抵扣。 



根據2009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規定，小規模納稅人的標準為： 
（一）從事貨物生產或者提供應稅勞務的納稅人，以及以從事貨物生產或者提供應稅勞務為主，並兼營貨物批

發或者零售的納稅人，年應徵增值稅銷售額（以下簡稱應稅銷售額）在50萬元以下（含本數，下同）

的； 
（二）除本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以外的納稅人，年應稅銷售額在80萬元以下的。上稱以從事貨物生產或者

提供應稅勞務為主，是指納稅人的年貨物生產或者提供應稅勞務的銷售額占年應稅銷售額的比重在

50%以上。 
另依據國家稅務總局令2010年第22號規定，年應稅銷售額，包括納稅申報銷售額、稽查查補銷售額、納

稅評估調整銷售額、稅務機關代開發票銷售額和免稅銷售額。稽查查補銷售額和納稅評估調整銷售額計入查補

稅款申報當月的銷售額，不計入稅款所屬期銷售額。 

賴著當小規模納稅人行不通 

根據《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及國稅函〔2008〕1079號的規定，2010年1月底前應對2009年應稅

銷售額超過標準的小規模納稅人進行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未申請辦理一般納稅人認定手續的，應

按銷售額依照增值稅稅率計算應納稅額，不得抵扣進項稅額，也不得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 
依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辦理2009年銷售額超過標準的小規模納稅人申請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認定問題的通

知》（國稅函〔2010〕35號）亦明確規定，2010年6月底前將對2009年應稅銷售額超過標準的小規模納稅人進

行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 
台商應特別留意，以免進項稅額不能抵不說，銷項稅還要按17%繳納。 

增值稅專用發票認證期限有變化 

大陸的增值稅一般是按月申報的。依據國稅發〔2003〕17號規定，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申請抵扣的防偽稅

控系統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包含稅務機關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和2008年12月31日前開具的廢舊物資專用

發票），必須自該專用發票開具之日起90天內到稅務機關認證，否則不予抵扣進項稅額。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認

證通過的防偽稅控系統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應在認證通過的當月按照增值稅有關規定核算當期進項稅額並

申報抵扣，否則不予抵扣進項稅額。 
依據2009年11月9日大陸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調整增值稅扣稅憑證抵扣期限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

﹝2009﹞617號規定，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取得2010年1月1日以後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公路內河貨物運輸業

統一發票和機動車銷售統一發票，應在開具之日起180日內到稅務機關辦理認證，未在規定期限內到稅務機關

辦理認證、申報抵扣或者申請稽核比對的，不得作為合法的增值稅扣稅憑證，不計算進項稅額抵扣；在認證通

過的次月申報期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抵扣進項稅額。 

進口增值稅須先比對後抵扣 

有關海關進口增值稅是否須「先比對後抵扣」？依據國稅函〔2009〕83號規定，自2009年4月1日起，試

點地區（河北省、河南省、廣東省和深圳市）的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進口貨物取得屬於增值稅扣稅範圍的海關繳

款書，應當在開具之日起90天內向主管稅務機關報送「海關完稅憑證抵扣清單」（包括紙質資料和電子資料）

申請稽核比對，逾期未申請的不予抵扣進項稅額。 
依據國稅函﹝2009﹞617號規定，對於取得2010年1月1日以後開具的海關進口增值稅專用繳款書的增值稅

一般納稅人企業應區分是否實行「先比對後抵扣」管理辦法，分別在開具之日起180日內向主管稅務機關報送

《海關完稅憑證抵扣清單》（包括紙質資料和電子資料）申請稽核比對或在開具之日起180日後的第一個納稅

申報期結束以前，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抵扣進項稅額。 



當月開出發票可以作廢 

依據大陸《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修訂〈增值稅專用發票使用規定〉的通知》國稅發〔2006〕156號、國稅發

〔2007〕18號和國稅函〔2006〕1279號規定，一般納稅人在開具專用發票當月，發生銷貨退回、開票有誤等

情形，收到退回的發票聯、抵扣聯符合作廢條件的，按作廢處理；開具時發現有誤的，可即時作廢。  
值得留意的是，目前增值稅的抵扣方法，不論購買方對專用發票在會計上如何處理，只有銷貨方報稅、購

買方在規定的時間內到主管稅務機關認證、比對成功後才能徹底抵扣，因而決定了專用發票作廢條件的複雜

性，手續也相對煩瑣。 

180天認證期限內 及時辦理銷售退回及折讓 

根據國稅發〔2006〕156號和國稅發〔2007〕18號檔的規定，超過認證期限未認證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無法

由稅局取得「開具紅字增值稅專用發票通知單」，也就無法開具紅字增值稅專用發票。 
依據2009年11月9日國稅函﹝2009﹞617號規定，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取得2010年1月1日以後開具的增值稅

專用發票，應在開具之日起180日內到稅務機關辦理認證，未在規定期限內到稅務機關辦理認證、申報抵扣或

者申請稽核比對的，不得作為合法的增值稅扣稅憑證，不得計算進項稅額抵扣；在認證通過的次月申報期內，

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抵扣進項稅額。 
換言之，納稅人取得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必須在開票之日起180天內進行認證，逾期未辦理認證手續，一律

不得作為進項稅額抵扣，也不得再向稅局申請「開具紅字增值稅專用發票通知單」；同時，只有取得符合條件

的「開具紅字增值稅專用發票通知單」，才可以開具紅字專用發票。 

拓展內銷市場 跨區經營時稅法規定 
隨著內銷市場的崛起，台商在逐陸中原之際，很容易有到外縣（市）銷售貨物或者應稅勞務，如參加可直

接銷售的外地展覽等，回設籍地繳增值稅還是在銷售地繳增值稅？ 
依據《增值稅暫行條例》第22規定「（二）固定業戶到外縣（市）銷售貨物或者應稅勞務，應當向其機構

所在地的主管稅務機關申請開具外出經營活動稅收管理證明，並向其機構所在地的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未

開具證明的，應當向銷售地或者勞務發生地的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未向銷售地或者勞務發生地的主管稅務

機關申報納稅的，由其機構所在地的主管稅務機關補徵稅款。」 
又依據中國大陸《稅收徵收管理法》第47條及《稅收徵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21條、第34條、第57條和

第63條規定，「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到外縣（市）臨時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應當持稅務登記證副本和

所在地稅務機關填開的外出經營活動稅收管理證明，向營業地稅務機關報驗登記，接受稅務管理。從事生產、

經營活動的納稅人外出經營的，在一地累計超過180天的，應當在營業地辦理稅務登記手續。」 

外出經營未經登記 稅局得逕行核定 

《稅收徵管法》第37條的規定， 對未按照規定辦理稅務登記的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以及臨時從事經

營的納稅人，由稅務機關核定其應納稅額，責令繳納；不繳納的，稅務機關可以扣押其價值相當於應納稅款的

商品、貨物。扣押後繳納應納稅款的，稅務機關必須立即解除扣押，並歸還所扣押的商品、貨物；扣押後仍不

繳納應納稅款的，經縣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批准，依法拍賣或者變賣所扣押的商品、貨物，以拍賣或者變

賣所得抵繳稅款。 
可以想見，跨縣（市）臨時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台商，取得外出經營活動稅收管理證明，甚為重要。不

然，外出之貨物被扣或拍賣，都是可能發生的。 



兩高產品 出口退稅將繼續下調 

大陸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宣佈自2010年7月15日起，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業如鋼材、有色金屬加

工材、玉米澱粉、醫藥及化工等共406個稅號的退稅率。此舉在於控制「兩高」產品出口，確保大陸能於2010
年底前，實現「十一五」期間GDP能耗降低20％的節能減排指標。 目前，大陸商務部政策研究人士亦公開表

示，下半年到明年，將取消更多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優惠。 
此為繼2009年全球金融風暴後大陸連續7次上調出口退稅率，首次反向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多被解讀為大

陸外貿政策轉向。值得相關產業的台商密切注意對成本的影響，避免出口得愈多，虧得愈多的狀況產生。 

小 結 
大陸稅法與台灣差異很大，加上近年來變化較大，台商需時時更新資訊，降低稅務申報風險，以利於在大

陸平平安安經營，快快樂樂賺錢！ 
（本文作者為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海峽兩岸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顧問師）  

 


